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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企业收购资产暨解决潜在同业竞争措施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5 月 28 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赤峰黄金”）收到关联企业北京瀚丰联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丰联合”、

“受让方”）及控股股东赵美光先生的书面通知，瀚丰联合于近日与河南豫矿资

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矿资源”、“转让方”）签署了《国有产权交

易合同》，受让豫矿资源持有的河南五鑫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鑫矿

业”）43.39%的股权、嵩县鑫荣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荣矿业”）20%

的股权及东湾金矿探矿权（以下简称“东湾金矿”）34.74%的权益（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豫矿资源持有的五鑫矿业 43.39%的股权、鑫荣矿业 20%的股

权及东湾金矿探矿权 34.74%的权益。 

2、产权转让的方式：转让方将上述标的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

转让，采用拍卖的方式，确定了受让方和转让价格。 

3、产权交割条件：受让方须遵守本次股权转让前转让方与标的企业或标的

企业其他股东签署的各项协议，继续履行转让方应当履行的各项义务，积极配合

标的企业大股东推进嵩县槐树坪金矿和各项开发建设等相关工作。 

二、交易标的在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一）本次交易前的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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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后的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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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矿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43.39% 56.61% 

河南五鑫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嵩县槐树坪金矿勘探 

100% 

河南豫矿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00% 80.00% 

嵩县鑫荣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嵩县东湾金矿详查 

65.26% 

34.74% 

北京瀚丰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43.39% 56.61% 

河南五鑫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嵩县槐树坪金矿勘探 

100% 

北京瀚丰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20.00% 80.00% 

嵩县鑫荣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嵩县东湾金矿详查 

65.26% 

34.74% 



三、本次交易双方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瀚丰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74WL1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赵美光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

理；经济贸易咨询；物业管理。 

（二）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豫矿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68317974X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广岸 

注册资本：715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地质矿产资源项目投资、勘查技术服务；矿业权信息咨询服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河南五鑫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689700663J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21288.9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矿业投资；黄金开采、加工(选冶)；矿产品（国家限定的除外）

购销；矿产地质咨询服务；矿山机械贸易及法律许可的其他经营内容。 

2、嵩县鑫荣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5326750274C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矿山资源勘查；矿产品购销；矿产地质咨询服务；金属矿产品及

矿山机械贸易。 

3、河南省嵩县槐树坪金矿勘探项目 

槐树坪金矿于 2015 年 6 月完成勘探工作并提交勘探报告，探获 331+332+333

金金属资源量 31.49 吨，平均品位 3.80 克/吨，伴生银金属量 84.79 吨，平均品位

10.22 克/吨。勘探报告通过中国矿业联合会组织的专家评审，并于 2015 年 9 月

完成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资源储量评审备案。2016 年 12 月 12 日，槐树坪金矿取

得国土资源部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批复的矿区范围预留三年。矿山开发利用方案、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均已通过评审，环境影响评估正在进行中。 

4、河南省嵩县东湾金矿详查项目 

东湾金矿于 2012 年 12 月完成勘查工作提交详查报告，探获 332+333 金金属

资源量 6.33 吨，金平均品位 3.24 克/吨，伴生银金属量 34.22 吨，平均品位 17.5

克/吨。详查报告通过中国矿业联合会组织的专家评审，并于 2013 年 5 月完成河

南省国土资源厅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四）交易双方、交易标的与公司的关系 

1、受让方北京瀚丰联合科技有限公司为赵美光控制的企业，赵美光持股

71.00%，与赤峰黄金为同一实际控制人，系赤峰黄金关联企业； 

2、转让方河南豫矿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受让方及赤峰黄金不存在关联

关系； 

3、交易标的河南五鑫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嵩县鑫荣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受

让方及赤峰黄金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本次交易的背景 

赤峰黄金主营业务包括黄金采选与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两大板块，赤峰黄金所

属矿山的矿石品位高，相比同类黄金矿山企业，公司黄金生产的单位成本较低，

毛利率较高。但近几年来，受到资源状况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公司黄金业务板块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呈下降趋势。为提高黄金业务板块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坚

持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扩张相结合的发展途径，内部通过不断投入资金，加大探

矿增储力度，外部则寻求优质资源择机进行并购。 

本次交易标的五鑫矿业 43.39%的股权、鑫荣矿业 20%的股权及东湾金矿



34.74%的权益，由转让方采用拍卖的方式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相关资产涉及“河南省嵩县槐树坪金矿勘探”和“河南省嵩县东湾金矿详查”两

个探矿权，该探矿权项目后续尚需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否转为采矿权并产生良好

的经济效益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可能会承担较大的收购风险，不符合公司目前

的经营策略，因此本次交易的相关资产尚不具备由公司直接进行收购的条件。 

公司控股股东从支持、巩固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方面考虑，决定由其控制的

瀚丰联合先行对相关资产进行收购，待相关资产经营情况良好、业绩稳定之后，

由公司根据其决策程序决定是否收购该等资产。 

五、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瀚丰联合将持有五鑫矿业 43.39%的股权、鑫荣矿业 20%

的股权及东湾金矿 34.74%的权益，本次交易的实质为“河南省嵩县槐树坪金矿

勘探” 和“河南省嵩县东湾金矿详查”两个探矿项目的相关权益。公司的主营

业务为黄金采选及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瀚丰联合将与公司产

生潜在同业竞争。 

为解决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控股股东赵美光先生及瀚丰联

合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赤峰黄金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及后续可能涉及的与之相关的资

产或股权具有优先受让的权利，赤峰黄金有权根据其业务发展战略需求，按照其

决策程序决定是否优先将上述资产通过转让或其它方式整体注入赤峰黄金。 

2、若赤峰黄金决定将上述资产整体注入上市公司，赵美光及瀚丰联合保证

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合理的原则与赤峰黄金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

确保不损害赤峰黄金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若赤峰黄金明确放弃上述优先受让权，赵美光将促成瀚丰联合将本次交

易及后续可能涉及的与之相关的资产或股权转让给非关联的第三方，以解决未来

与赤峰黄金可能构成的同业竞争情形。 

4、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赤峰黄金遭受经济损失的，赵美光及瀚丰联合

将按照实际损失对赤峰黄金给与赔偿。 

综上，尽管瀚丰联合本次收购相关资产后与本公司构成潜在同业竞争，但其

目的是支持公司的主业发展，公司与控股股东已拟定了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具体



措施，能够有效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不会对本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六、其他说明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解决关联企业北京瀚丰联合科技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后潜在

同业竞争措施的议案》，鉴于本次交易的相关标的全部为探矿权的相关权益，未

转为采矿权并进入实际生产阶段，尚不具备由公司直接进行收购的条件，瀚丰联

合收购后亦不会与公司目前的业务产生实质性竞争，公司暂不行使优先受让权，

待相关探矿权转为采矿权且经营情况良好、业绩稳定之后，公司将行使优先受让

权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2、鉴于采矿权的办理需经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其后续经营状况尚无法做

出明确判断，因此公司是否行使上述优先受让权存在不确定性。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尚未筹划相关受让事项，后续公司收购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及有关政府部门审批，该事项届时能否获得审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及时跟踪并披露相关事

项的重要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29 日 


